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园林绿化养护企业信用管理，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

监管体制，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以及《关于印发〈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系统失信行为管理和惩戒办法(试行)〉的通知》、《省住建厅关于印发〈江苏

省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市场管理改革创新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常州市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3—2020)》、《常州市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实施办法(试

行)》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结合江苏省常州市园林绿化行业特点和实际情况，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常州市行政区域内，在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承

接使用政府预算资金进行绿化养护的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绿化养护，是指绿地内苗木养护和包含在绿地内的园

林建(构)筑物、小品、铺装等设施维护和保安、保洁。

第四条 园林绿化养护企业信用管理遵循依法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

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为主导，以政府监督管理为抓手，以绿地养护项目为载体，建

立渠道畅通、制度可循、诚信有价、监管依规的市场监管新次序。

第五条 信用管理的内容包括：建立信用档案、信息采集记录、信用评价内

容、考核细则及分值计算、信用评价结果使用。



第二章 建立信用档案

第六条 建立园林绿化养护企业信用管理档案，从业企业需填报《常州市园

林绿化养护企业信用管理手册》。

第七条 信用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一、企业基本情况，是指企业的基础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注册登记地址、

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注册资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和工作联系人

信息、联系电话、近三年业绩等。

二、企业履约能力，是指企业履行养护合同的实际能力。主要核对企业的税

款总额、专业人员配置、养护业绩、企业获得的表彰(奖励)等。

三、养护项目信息，是指在评价周期内，反映企业承接的养护项目养护水平

的信息。包括：综合考核通报、月度考核通报等。

四、现场负责人信息，是指反映养护项目现场负责人能力水平的信息。包括：

养护管理台账、养护业绩、表彰(奖励)、专业培训等。

五、不良行为信息。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企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执业行为规范的，经辖市(区)级及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查实的不良行

为记录以及其它严重违规、违法行为。二是养护项目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违反

项目管理规定、行业技术规范、城市长效管理规定，被监管机构(部门)查实(曝光)

的不当行为。三是现场负责人在养护项目管理期间，违反行业技术规范和监管机

构(部门)管理规定，被监管机构(部门)查实(确认)的不当行为。



第三章 信息采集记录

第八条 企业基本情况和企业履约能力信息，由企业负责申报，并对真实性

负责，记入信用档案和管理系统。

第九条 养护项目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考核通报信息。由市园林局

负责填报，并对真实性负责，经审核后，记入管理系统;另一类是月度考核通报

信息。由辖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或有关责任部门填报，并对真实性负责，经

审核后，记入管理系统。

第十条 现场负责人信息，由辖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或有关责任部门填

报，并对真实性负责，经审核后，记入管理系统。

第十一条 不良行为信息，分为三类。一类是企业不良行为信息，由市园林

局负责收集、填报，认定不良行为的单位对真实性负责，经审核后，记入管理系

统;二类是养护项目不良行为信息，由辖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或有关责任部门

负责收集、填报，并对真实性负责，经审核后，记入管理系统;三类是现场负责

人不良行为信息，由辖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或有关责任部门负责收集、填报，

并对真实性负责，经审核后，记入管理系统。

第十二条 企业(或个人)对不良行为认定有异议的，可向市园林局或者认定

不良行为的单位提出异议申请。市园林局或认定不良行为的单位应当自收到异议

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异议申请人回复和说明理由，并对经核实确有必要更正

的失信信息予以更正。



异议处理期间，不影响不良行为记录的公示与处理。

第十三条 信用档案未经批准不得修改。企业需要修改信用档案的，应经所

在地辖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后，向市园林局提出申请，并说明修改

理由、提交修改依据，经审核同意后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方可修改。

第四章 信用评价内容

第十四条 园林绿化养护企业信用评价实行计分制，最高得分 100 分(其中：

履约能力、养护项目、现场负责人评价实行得分制，不良行为评价实行扣分制)。

第十五条 履约能力评价，包括养护项目纳税税款总额、专业人员配置、养

护业绩、企业获得的表彰(奖励)等。

第十六条 养护项目评价，包括综合考核、月度考核等。

第十七条 现场负责人评价，包括养护管理台账、养护业绩、表彰(奖励)、

专业培训等。

第十八条 不良行为扣分，参照企业、养护项目、现场负责人的不良行为评

价及扣分标准，分别在履约能力、养护项目、现场负责人单项得分中扣除，直到

扣完为止。

第十九条 企业年度信用等级评定，从高到低共分为 A 级、B 级、C 级、D

级四个级别。每年 1—2 月，各辖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核属地企业上年度



信用得分，并上报市园林局复核。每年 3 月，市园林局复核后，根据各企业年度

得分，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评定，评定结果按规定公示，无异议后生效执行。

第二十条 首次进入本市行政区域内承接绿化养护业务的企业，可申请初始

信用分。初始信用分包括三部分：一是按实评价得分部分。包括履约能力中的专

业人员配置、企业获得的表彰(奖励)等，按实评价得分;二是参照平均标准给分部

分。包括履约能力中的养护项目纳税税款总额、养护业绩和养护项目评价、现场

负责人评价等，参照上一年度所有参评企业平均得分，给予初始分。三是按实评

价扣分部分。企业不良行为信息按实际情况，进行扣分。

第五章 考核细则及分值计算

第二十一条 常州市园林绿化养护企业信用评价考核细则及分值计算方法，

由市园林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市园林局应根据实际情况，对考核细则及分值计算方法进行定

期修订、完善。

第六章 信用评价结果使用

第二十三条 使用政府预算资金并在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采购的养护项

目，建议评标时采用商务部分、技术部分、信用部分综合评定(即：三合一评标

法)。年度信用评价结果建议折算成 5-8 分，记入三合一评标法中的信用部分。

第二十四条 园林绿化养护项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优选信用等级评定

为 A 级的企业：



一、省级、国家级重点公园绿地养护项目;

二、大型综合性公园绿地(面积大于或等于 10 公顷)养护项目;

三、花境植物、立体绿化养护项目。

第二十五条 等级评定为 D 级的企业，新一轮等级评定结果出来之前，禁止

参与评优、评先，限制参与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采购行为。

第二十六条 市级、各辖市(区)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根据养护企业信用评价

等级，实行差别化监管，监管类型分为：绿色、蓝色、黄色、红色四种。

一、绿色监管类型。适用于信用等级为 A 级的企业。实行信用激励机制，

以支持发展为主，鼓励其做大、做强、创优，实施较低频次的综合考核和日常考

核，在评比、表彰方面，优先推荐。

二、蓝色监管类型。适用于信用等级为 B 级的企业。实行信用引导机制，

帮扶、督促与监管并重，实施常规频次的综合考核和日常考核。

三、黄色监管类型。适用于信用等级为 C 级的企业。实行信用限制机制，

防范与监管并重，实施强化监督和较高频次的日常考核，并列为专项检查对象。

四、红色监管类型。适用于信用等级为 D 级的企业。实行信用惩戒机制，

限制企业参与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采购行为，并列为专项检查的重点对象。



第二十七条 市园林局依托绿化养护企业信用管理网络平台，归集园林绿化

养护企业信用信息，按规定及时、准确、完整的录入应用系统，并推送全市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实施互联共享与分级协同应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常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局负责解释。


